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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项目概况：

项目名称：龙南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外运焚烧处置服务

采购预算：本项目单价为污泥焚烧处置加运输费用以290元/吨为最

高限价，年需资金约为264.60万元（按一年365天，污泥产生量25吨/天

测算）

本项目不组织现场勘察，投标人自行勘察现场(费用自理)，否则由

此引起的一切损失和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。

龙南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位于龙南市龙南镇井岗村，现日处理规模为

4万吨/日，为确保本地区生活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得到妥善、规范的处置，

防止二次污染，维护生态环境，现通过公开采购的方式，诚邀具备专业

能力和资质的供应商，承担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的外运运输及焚烧处置

工作。本项目涉及的污泥为龙南市生活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剩余污泥，

属于一般固体废物。

2、服务内容及技术要求:

（1）中标人严格按照环保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依法依规处置污

泥，污泥处理处置过程中及处置后的产物均需达到国家和地方相关部门

要求。

（2）处置工艺要求：供应商采用的污泥焚烧处置技术工艺，必须

符合国家规定的污泥处置规范,符合国家及地方关于污泥焚烧的污染物

排放标准，具备处置生活污水处理厂活性污泥的相关资质且满足当地政

府环保部门的实际要求，确保污泥处置过程和结果达到减量化、稳定化、

无害化和资源化的目标。

(3)污泥处置服务质量要求:中标人处理处置标准应符合相关国家

标准，禁止直接作为有机肥原料以及运至非合同约定地点处置。中标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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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和处置方式的选取应充分考虑污泥中金属含量和富集的复杂性、市

场供求关系的影响等，招标人有权对中标人处置。

(4)污泥产量随时有变化，中标人须24小时提供运输服务，不得以

任何理由推迟，以确保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。如因中标人未及时运输污

泥，导致生产不正常及污泥发酵影响生态环境及造成经济损失、环保风

险等，一律由中标人负责。

(5)污水处理厂污泥做到污泥不落地，中标人中标后须配备车辆24

小时放置在污泥装卸车间进行装载，并配置人员值班确保污泥不外溢，

所有污泥的装卸设备改造、运输、上下车、防渗漏措施、场地清理费用、

人工费等请各投标人在报价中结合现场情况综合考虑这一因素。

(6)中标人须负责协调和监督污泥运输的环境卫生及环保要求。污

泥运输处置过程中的环保、路政、交警等污泥运输问题，全部由中标人

自行负责。

(7)中标人须负责污泥运输过程的全部安全责任，包括人身、车辆

及生产安全，出现事故，招标人概不负责。中标人全额承担运输途中违

章处罚及因交通事故引发的一切赔偿。

(8)中标人须根据招标单位要求如实填写<<污泥运输转运清单>>及

台账，还需提供污泥出厂过磅单及进入处置地点过磅单。

（9）中标人须接受招标人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安排人员驻厂或随时

对中标人污泥装卸、堆放、运输、最终产品、处理处置情况的检查。

（10)若在服务程中，有新的行业规定和相关政策规定，以最新的

规定和政策为准。若因有关问题无法继续服务，需提前和招标人沟通，

具体解决方式协商确定。

（11）运输标的：生活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。

（12）运输要求：具有有效的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或提供租赁

持有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的企业的车辆（提供租赁合同及有效的《

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）。许可经营范围应涵盖货物运输。车辆方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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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配备具有防水、防渗漏、防腐蚀、防遗撒等功能且安装卫星定位等功

能的专用运输车辆，确保运输过程安全、环保，避免污泥泄漏造成环境

污染。如因运输原因造成污泥遗撒、泄漏等环境污染事故，供应商需承

担全部责任和损失。

（13）应急预案要求：如遇突发情况，如暴雨、大雪等恶劣天气，

或道路堵塞等影响污泥运输的情况，供应商需制定应急预案，并及时采

取有效的应对措施，确保污泥运输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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